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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谁》

导演： 鲍成志

编剧： 吴迪 李芳

主演： 张译 陈雨锶 丁勇岱 俞灏明 赵阳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

首播： 2023-03-14

集数： 24

单集片长： 45 分钟

剧情简介：

1988 年， 刑警卫国平在追捕连环谜案的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

而凶手却逃跑了， 此事成为卫国平的心结。 八年后， 宁江市发生了骇

人听闻的凶杀案， 此时卫国平已成长为成熟的刑警队长。 他在带领队

员调查的过程中相继破获了不少相关案件， 但是凶杀案始终充满疑

云， 并且很多线索与八年前的连环谜案有关， 这些发现让卫国平振奋

但也成为他后来判断案情的阻碍。 在案件的推进过程中， 一个庞大的

犯罪集团逐渐浮出水面……

《他是谁》里的法律细节

“

”

近期， 电视剧《他是谁》 热播，

该剧讲述了20世纪末人民警察坚守

使命、 坚决打击犯罪的故事。 剧中

张译化身刑警卫国平， 从“88连环

杀人案” 到“医学院碎尸案”， 8年

间从未停下探寻真相的步伐。

剧情： 在追查 “医学院碎尸案” 时， 卫国平等发现医学院教职人

员薛家键有嫌疑。 抓捕过程中， 薛家键用随身携带的乙醚泼向卫国平

意欲脱身， 卫国平忍住强烈的困倦和眩晕感， 将他制服。 薛家键后因

倒卖乙醚， 被公安机关拘留。

问： 倒卖乙醚等管制化学品， 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解答： 新疆昌年律师事务所律师谷雨介绍， 乙醚是第二类易制毒

化学品， 也是危险化学品， 受公安机关管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三百五十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生产、 买卖、 运输醋酸

酐、 乙醚、 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 配剂， 或者携带

上述物品进出境， 情节较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

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剧情： 在讯问薛家键时， 民警顾开岩找到碎尸案的突破点， 为摆

脱嫌疑， 薛家键供述了自己在碎尸案当天猥亵一名女性的事实。 顾开

岩调查后发现， 薛家键所谓的猥亵其实是性侵。 因被害人没有报警，

也没有证据， 警方无法以涉嫌强奸罪对他采取措施。

问： 如果受害人不报警， 薛家键就能逍遥法外吗？

解答： 谷雨律师表示， 薛家键的行为涉嫌强奸罪。 根据刑法第二

百三十六条规定， 以暴力、 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 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 以强奸论， 从重

处罚。 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多人

的； 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 奸淫幼女的； 二人以上轮奸的； 奸淫

不满十周岁的幼女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的； 致使被害人重伤、 死亡或者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侵害后，受害人如果不及时报警，公安机关无法及时立案侦查，

也可能造成关键性证据损毁灭失， 最坏的结果就是无法追究施暴者的

责任。 如果遇到性侵，受害人应及时报案，积极配合调查，提供证据。

剧情： 讯问期间， 卫国平的徒弟汤志远找到一名见过抛尸人的目

击者。 卫国平等人立刻安排指认， 目击者指出薛家键就是抛尸人。 可

后来却推翻了之前的指认， 称自己当时只见到了一个背影。

问： 目击者错误指认， 是否涉嫌作伪证？

解答： 谷雨律师介绍，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证

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故意作虚假证

明、鉴定、记录、翻译，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证罪的前提是存在主观故意。剧中的目击者在指认前，受到了办

案民警无意间的提示，在受到误导的情况下撒了谎，并非故意陷害，因

此，他的行为不涉嫌伪证罪。但是，他指认时撒谎的行为，影响了案件侦

办方向，险些酿成严重后果。因此，目击者或证人应该陈述客观、真实的

事情，不能将听说或未亲眼验真的信息当作事实叙述。

剧情： 在追查 “医学院碎尸案” 的过程中， 有作案嫌疑的胡峰进

入了民警的视野。 胡峰是当地有名的地下标本家， 为了引蛇出洞， 刑

侦处副处长宋哲和刑警乔装打扮为贸易公司的老板和员工， 以订做珍

稀动物标本的名义试探胡峰。 最终， 胡峰露出了马脚， 在制作标本的

现场被警方抓捕。

问： 买卖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标本要承担怎样的责任？

解答： 谷雨律师介绍， 剧中买卖野生动物标本的行为涉嫌非法收

购、 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非法猎捕、 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

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

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综合整理自新疆法制报等）


